2011年常州市普通高中体育、艺术特长生招生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招收体育、艺术特长生工作，促进学校特色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：

一、招生学校及招生项目

招收体育、艺术特长生的学校及项目，必须报市教育局体卫艺处批准方可招生。体育、艺术特长生招生人数控制在该校统招计划的5%以内，招收特长生项目和人数必须在《常州市中招手册》上公布，未公布的一律不得招生。

二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体育特长生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报考：

1.初中阶段获国家二级运动员（含）以上证书者。

2.在省级（含）以上比赛中获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运动员或个人项目前六名者。

3.在市级比赛中获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六名者。

4.确有体育特长且具有培养前途者。

（二）艺术特长生

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报考：

1.在初中阶段参加市级（含）以上文艺调演比赛个人项目获三等奖（含）以上。

2.在初中阶段参加市级（含）以上美术、书法作品展览或参加比赛获三等奖（含）以上。

3.具有较强的艺术才能，符合拟报高中开展艺术活动的需求。

三、报名、初试工作

凡拟报考体育、艺术特长生的考生，在所在毕业学校报名，由毕业学校汇总后报市教育局体卫艺处，由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进行统一测试，测试合格考生发放《2011年常州市报考普通高中体育（艺术）特长生初试合格证》。取得合格证的考生，按招生学校规定的时间，凭合格证、本人学生证、获奖证书等相关材料，直接向拟报考学校报名，由招生学校进行资格审查。经审核后的证明材料原件退还考生，复印件由招生学校留存。

四、复试工作

复试工作有各招生学校负责。招生学校应成立复试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专家评审组、监察组等工作机构，按有关规定编制和公布招生简章，制订严格规范的测试方案，并负责复试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
五、成绩评定等级与公示
体育、艺术特长生测试成绩，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招生学校应于5月１５日前，将在专业测试中达到合格及以上等级的入选考生名单，分别报市招办及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备案(逾期不报的作无合格名单处理)，５月３０日前由市招办对入选考生名单在市招考网上进行集中公示。未经公示的考生，市招办在高中录取不作为特长生投档,高中校也不得以特长生申请录取。

六、录取工作

在专业复试中成绩合格，经市招办公示无异议且参加了当年的中考考生，市招办根据考生志愿按下列规定投档,由招生学校择优录取：

（一）体育特长生

1.专业复试成绩合格，中考成绩在相关高中择校投档线下50分（含）以内考生，市招办根据其志愿向相关高中投档，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。

2.专业复试成绩优秀，中考成绩在相关高中择校投档线下100分（含）以内考生，市招办根据其志愿向相关高中投档，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。

3.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，市招办根据其志愿向相关高中投档，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。

（二）艺术特长生

专业复试合格，中考成绩在相关高中择校投档线下２0分（含）以内考生，市招办根据其志愿向相关高中投档，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。

专业复试成绩优秀，中考成绩在相关高中择校投档线下３0分（含）以内考生，市招办根据其志愿向相关高中投档，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。

七、加强领导和管理

普通高中招收体育、艺术特长生工作，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。各高中学校要高度重视，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切实落实招生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有关高中校要成立校测试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，负责研究、决定体育艺术特长生专业测试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并建立专家评审小组、纪检监察小组等机构健全、职责明确的测试职能机构，制定科学严密的测评标准，纪检监察小组须全程参与测试工作，强化监督检查，具体操作部门要严格执行政策，科学规范实施，合理把握评判尺度，严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。对在组织体育、艺术特长生测试中出现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的相关学校，一经查实，教育行政部门将取消其体育、艺术特长生招生资格，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，并进行通报批评,如有违法乱纪行为,将由纪检监察等部门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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